
填表說明:

 依『臺南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辦法』第三條規定：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依本辦法申請接用水、電之許可：

□一、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計畫發展之建築物。

□二、天然災害損壞需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三、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且※領有門牌編釘證明之下列建築物：

□（一）原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規模在三層樓以下、總樓地板面積合計不超過二百五十平方

公尺，且實際僅供居住使用者。

□（二）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前既存未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規模在※三層樓以

下、※總樓地板面積不超過 250平方公尺（約 75坪），實際僅供※居住使用，且※申請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無其他自有已接用水電房屋者。

 依『臺南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辦法』第四條規定，請依審查表申請書件備妥、填寫及

依序裝訂（採左邊裝訂），申請文件如下：

□申請書【1】

□審查表【2】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資料（身份證影本加蓋章）

□土地登記簿謄本（自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可至市府小而美工作站或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

□所有權或使用權利證明文件：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3】。

□地籍圖謄本（自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可至市府小而美工作站或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

□套繪於地籍圖謄本之建物配置示意圖三份：可採地籍圖套繪，以單線標示建物尺寸(長、寬)，詳【4 範例】

□位置示意圖三份：標示鄰近路名或顯著廣告招牌等，亦可至 http://address.tainan.gov.tw/查詢門牌後列印【5 範例】

□建物平面圖三份：以單線表示建物，標明外部尺寸、內部隔間情形及空間用途(PS.陽台之尺寸也需標明) 【6 範例】

□現況照片三份（自申請日前 15日內）：□建物前後左右面、□內部現況、□門牌照片

□其他：

 申請適用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建築物

□門牌編定證明文件：至戶政事務所申請。

□稅捐單位出具申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之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至稅務機關申請。

□94年 3月 24日前建築物完工之相關證明，如下之一：

□房屋稅籍證明：至稅務機關申請

□航照圖：申請詳「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空照片（放大類）申請單」【7】

□里長出具之建築物完工日期證明書：詳「建築物完工日期證明書」【8】

□營造廠開立之材料收據

 申請適用本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之建物，檢附興辦公共設施、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

 申請適用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第一目規定之建物，檢附原領有之建照影本，另具因故未領用使用執照之

說明文件。

□輔助證明文件可採影本，請於影本空白處核蓋印章證明與正本相符

為便相關事宜聯絡及送達，請於申請書空白處註明電話及通訊地址

※ 經本府發給許可證後，應於六個月內向自來水及電力相關單位辦理接用水、電事宜，屆期未辦理

者，應重新申請許可，原許可證並失其效力。

http://address.tainan.gov.tw/


「臺南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

接用水電許可證」申請書

於臺南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地號

（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用途建築物，因實際需要申請核發「臺南市

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接用水電許可證」

，以憑向自來水及電力相關單位辦理接用水電事宜。

適用標準（請勾選）

□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之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計畫發展

之建築物。

□天然災害損壞需要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此致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申  請  人　
（簽章）

：

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臺南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接用水電許可證
審  查  表

收文日期字號 審查 決 行

年　月　日
字　     　號

綜合審查意見

【申 請 人】

【建築地址】

【地    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申
 
請
 
書
 
件

1.申請書

2.審查表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所有權或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5.土地登記簿謄本（自申請日前 3 個月內）

6.地籍圖謄本（自申請日前 3 個月內）

7.申請日前十五日內現況照片三份

8.套繪於地籍圖謄本之建築物配置示意圖及位置示意圖

三份9.其他文件

（１）

（２）

（３）

（４）

適
用
標
準

□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之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計畫發展之建築物

□天然災害損壞需要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2】



【3】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102 版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水電證明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為申請許可證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本同意書應從同意日起    年內提出申請，逾期無效。〉

附土地登記〈簿〉謄

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1.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2.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3.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註：1.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2.所有權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

3.如土地為同意部份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

    4.如土地僅供通行使用，不計入基地面積者，應於備註欄敘明。



【4】範例
 套繪於地籍圖謄本之建物配置示意圖三份

  ※ 以單線標示建物尺寸(長、寬）

※建物面積計算式



【5】範例
位置示意圖三份

可至 http://address.tainan.gov.tw  查詢門牌後列印

標示鄰近路名或顯著廣告招牌

http://address.tainan.gov.tw/


【6】範例
建物平面圖三份

以單線表示建物，標明外部尺寸、內部隔間情形及空間用途

(PS.陽台之尺寸也需標明)



航照圖申請書【7】



【8】

建築物完工日期證明書

本里里民         君（下稱該君）申請座落       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門牌：     區

     里   鄰       路    巷    弄       號）之建築

物

確實於民國   年   月    日前興建完成，且實際僅供該

君作為居住使用，因無法提供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故特立

此證明書以茲證明，如有虛偽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里辦公室：                 （蓋章）

里長：                     （簽章）

連絡住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